
中指丨财政部最新发声，房地产相关政

策有望持续落位！(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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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10日，国新办举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副部长廖岷围绕

财政高质量发展成效进行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财政部综合司司长林泽昌、预算司司长王建凡参会。

针对 2025年财政政策发力方向和房地产相关的主要内容如下： 

【廖岷】 

2025年，财政部门将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用力、更加给力，

打好政策“组合拳”。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未来可期，主要体现在“力度、效率、时机”三个方面。 

在力度上，用好用足政策空间，加强逆周期调节。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大支出强度。……。安排更

大规模政府债券，包括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总之，财政政策将切实加大力度，为稳

经济保驾护航。……2025年财政政策方向是清晰明确的，充分考虑了加大逆周期调节的需要，是非常积

极的。 

在效率上，大力优化支出结构，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增后劲。…… 

在时机上，做到主动靠前发力，增强政策前瞻性和针对性。加快支出进度，尽快形成实际支出，带

动更多社会投资，让政策发挥最大效能。 

此外，我们还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促进财政平稳运行、可持续

发展。 

面对内外部环境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财政有充足的政策空间和工具。我们将密切跟踪国际国内形势，

适时进行科学设计和动态调整，梯次拿出我们的政策“后手”，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林泽昌】 

“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的财政相关的政策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调整相关税收政策，降低交易、开发环节的税收负担。……下一步，主要是推动政策落

实，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出来。 

第二方面，研究扩大专项债的使用范围，允许用于房地产相关的“两个领域”，这都是增加有效需

求的政策。在 2025 年新增发行的专项债额度内，地方可根据需要，统筹安排用于土地储备和收购存量

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这两个方面的专项债项目。上述两项政策是去年底明确的，政策的效果将在 2025

年逐步释放。 

关于土地储备，支持城市政府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有需求的地方也可以用于新增土地储备。我

们已经明确了专项债管理的相关要求，地方已经可以做了。这项政策将有利于改善土地的供求关系、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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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房地产企业的资金流动性，同时有利于补充重点领域的土地储备。 

关于支持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近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在配合行业主管部门积极推进，

进行了大量走访调研，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也充分考虑地方诉求。近期我们将继续配合主管

部门，抓紧明确相关政策，政策明确之后，地方就可以按此来推进落实。 

 

原文链接：http://www.scio.gov.cn/live/2025/35339/tw/ 

【中指观点】 

1、切实加大力度、提高资金效益、主动靠前发力将是 2025年财政政策的“关键词” 

本次会议财政部从多个方面介绍了 2025 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落实，主要体现在“力度、效

率、时机”三个方面，并从四个方面阐述了“更加积极”的内涵，包括财政政策将切实加大力度、大力

优化支出结构、做到主动靠前发力，明确要提高赤字率、扩大债务规模，如扩大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

增加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限额、发行特别国债等，同时也指出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整体来看，本次会议明确了财政政策仍有充足的空间，进一步为市场释放信心。 

2、针对房地产的财政支持政策，一是落实减税政策，二是专项债用于土地储备和收购存量商品房用

作保障性住房  

针对减税政策，2024年减税政策涉及契税、增值税和土地增值税等方面，减税政策落地对房地产市

场交易活跃度产生了积极影响，本次会议明确指出“下一步，主要是推动政策落实，让政策效应充分发

挥出来”，预计短期税收政策更多聚焦在前期政策的落实上，未来不排除进一步优化税收政策，降低居

民置业成本、降低企业资金压力。 

针对允许专项债用于房地产的两个领域，2024年 12月，国办已经下发文件（国办发 52号文）明确

了专项债管理的相关要求，扩大专项债投向范围、提高项目申报的频次、在 10个省以及雄安新区开展项

目“自审自发”试点、拓宽专项债券偿还“新来源”等。本次会议强调“在 2025年新增发行的专项债额

度内，地方可根据需要，统筹安排用于土地储备和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这两个方面的专项债

项目”。 

一方面，本次财政部进一步明确专项债用于土地储备已经可以落地推进。2024年底地方政府积极摸

底存量闲置土地规模，部分地区发布了公开征集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公告，未来利用专项债收购存

量闲置土地有望逐步落实，特别是专项债“自审自发”试点的地区，专项债使用节奏或将加快，收储存

量闲置土地的节奏预计也将提升。当下，中指研究院正努力为政府优选闲置土地、为企业制定土地盘活

方案提供专业支持。 

另一方面，针对专项债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于保障房，当前收储存量商品房存在价格撮合难度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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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企资金成本较高、供需错配等卡点，本次财政部也明确“将继续配合主管部门，抓紧明确相关政策，

政策明确之后，地方就可以按此来推进落实”，预计打通相关卡点的配套政策有望进一步完善，推进专

项债收储存量商品房取得实质进展。 

  



zZG/Lgzg+8lwBgBQetoM8SLb9TK7/h2XQ9dWe/k246FuLd6/LmM3roeLDFkpyq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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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部分已落地收储存量房情况 

城市 收储落地情况 

乐山 

2024.12.3，乐山获得农发行 8 亿元住房租赁团体购房贷款授信额度，首笔 2

亿元已到位，可支持收购 2994 套存量房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总建筑面积

27.64 万平方米。 

长沙 
2024.12.11，湖南省首笔保障性住房再贷款在长沙落地，完成 436 套存量商

品房的收购。 

六安 

2024.12.26，六安舒城万达公寓项目由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农业银行安徽

省分行联合授信 1.05 亿元，共支持 685 套小户型商住公寓被收购用作保障性

租赁住房。 

亳州 
2024.12.26，亳州蒙城濮水庄园项目由农业发展银行安徽省分行授信 4.3 亿

元，共支持 865 套住宅被收购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 

山东 

2024.12.31，山东工行率获批省内首笔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贷款

11000 万元，并成功放款 8121 万元，专项支持某市属国企“中科创新广场 5

号楼”房屋购置项目。 

上饶 

2025.1.6，江西省首个利用再贷款政策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项目落

地上饶，获得中国建设银行江西省分行再贷款 2400 万元，工收购 105 套已建

成商品房。 

广州 
2025.1.10，广州越秀瑶台村旧改项目通过公开招标，以限价 42246 元/平，

收购瑶台村周边君越府项目.总建面约 1.8 万平。 

来宾武宣

县 

2025.1.8，农发行武宣县支行获批 3.7 亿元政策性住房建设贷款并实现首笔投

放 500 万元，用于武宣县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收购项目建设，

项目总投资 4.64 亿元，项目收购商品房 1000 套，涉及房产面积 118512.43

平。 

附表 2：部分城市出台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公告情况 

城市 公告内容 

兰州 

2024 年 12 月 3 日，兰州发布征集公告，在兰州新区范围内向社会公开征集收回收购

存量闲置土地，收回收购土地条件为：2024 年 3 月 31 日之前供应的土地，目前尚未

开工以及已开工未竣工的用地；企业无力或无意愿继续开发、已供应未动工的住宅用

地和商服用地（优先收回收购）；已进入司法或破产拍卖、变卖程序的土地；因低效用

地再开发或基础设施建设等需要收回的土地；已动工地块中规划可分割暂未建设的部

分土地；其他用途的土地；棚户区改造和城中村项目不纳入此次回购范围。 

白银市白银

区 

2024 年 12 月 26 日，白银市白银区发布征集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收回收购存量闲

置土地，收回收购土地范围为：优先征集企业无力或无意愿继续开发、已供应未动工的

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因企业原因超期未动工满两年的土地，不纳入收回收购土地范

围；其他用途的土地。进入司法或破产拍卖、变卖程序的土地，因低效用地再开发或基

础设施建设等需要收回的土地，已动工地块中规划可分割暂未建设的部分，也可以纳

入收回收购范围。 

滁州 

2024 年 12 月 27 日，滁州发布征集公告，在滁州市市本级范围内向社会公开征集收

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申报存量闲置土地条件为：企业无力或无意愿继续开发、已供

应未动工的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优先）；进入司法或破产拍卖、变卖程序的土地

（至少流拍两次）；因低效用地再开发或基础设施建设等需要收回的土地；已动工地

块中规划可分割暂未建设的部分；其他用途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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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 公告内容 

金华婺城区 

1 月 3 日，金华婺城区发布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

通知，本次主要优先收回收购因企业无力或无意愿继续开发、已供应未动工的住宅用

地和商服用地。其他用途的土地，进入司法或破产拍卖、变卖程序的土地，因低效用

地再开发需要收回的土地，以及已动工地块中规划可分割暂未建设的部分土地，也可

以纳入收回收购范围。 

开封杞县 

1 月日，开封杞县发布《公开征集收回收购城区存量闲置土地公告》，收购土地范围

为：企业无力或无意愿继续开发、已供应未动工的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优先）；进

入司法或破产拍卖、变卖程序的土地；因低效用地再开发或基础设施建设等需要收回

的土地；已动工地块中规划可分割暂未建设的部分。 

抚州黎川县 

1 月 6 日，抚州黎川县发布《关于公开征集收回收购县中心城区存量闲置土地公

告》，向社会公开征集自愿参与本次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意向，收回收购范围

为：黎川县中心城区规划区范围内，非企业原因造成的闲置存量土地中企业无力或无

意愿继续开发、已供应未动工的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其他用途的土地，进入司法或

破产拍卖、变卖程序的土地，因低效用地再开发或基础设施建设等需要收回的土地，

以及已动工地块中规划可分割暂未建设的部分土地。 

信阳潢川县 

1 月 6 日，信阳潢川县发布《公开征集收回收购城区存量闲置土地公告》，收购土地

范围为：企业无力或无意愿继续开发、已供应未动工的住宅用地和商服用地（优

先）；进入司法或破产拍卖、变卖程序的土地；因低效用地再开发或基础设施建设等

需要收回的土地；已动工地块中规划可分割暂未建设的部分。 

金华金东区 

1 月 7 日，金华金东区发布关于运用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收回收购存量闲置土地的

通知，本次主要优先收回收购因企业无力或无意愿继续开发、已供应未动工的住宅用

地和商服用地。其他用途的土地，进入司法或破产拍卖、变卖程序的土地，因低效用

地再开发需要收回的土地，以及已动工地块中规划可分割暂未建设的部分土地。也可

以纳入收回收购范围。 

资料来源：中指研究院综合整理 




